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促依法公佈批地租金計算表及特別稅捐補充法規

本人近日收到大廈小業主的反映，指在辦理樓宇買賣手續時，才發現該
大廈所在的土地利用期已經過期逾一年，但大廈所有業主均未曾收到政
府任何有關土地續期或繳交特別稅捐的通知，買家一方面擔心土地若未
能按時續期會否被收回，負責買賣的律師亦表示在未完成土地續約前，
不能作出買賣公證。及後，經本人協助向當局查詢後，個案已獲處理。
然而，從居民反映的情況可見，政府並未依法及時進行土地自動續期及
徵收特別稅捐，導致相關程序受到影響。

本澳目前大部分的澳門建築物都是興建在政府批給的租賃土地上，依據
《土地法》第四十七條的規定，租賃土地的期限不得超過二十五年，且
必須在批給合同中明確記載。其後每次續期不得超過十年。而根據第四
十九條，除了批給合同另有規定者，已轉為確定的有償租賃批給每十年
可自動續期一次而無須申請。另外，第五十三條特別稅捐規定：一、續
期須繳付一項特別稅捐，其金額、程序及結算均由補充法規經考慮第四
十五條第二款的規定而制定。二、如屬自動續期，由財政局負責通知利
害關係人繳納上款所指的特別稅捐。

故對於已確定批給的土地，每十年一次的自動續期，應依法由土地工務
局主動結算該土地的特別稅捐，然後送交財政局並通知大廈小業主繳納
特別稅捐，而非要由小業主主動查詢後，當局才展開特別稅捐的計算及
徵收程序。這不單會影響樓宇的正常買賣，亦拖延了特區稅費徵收，若
政府未能及時通知及處理相關程序，將對社會造成不少影響，甚至構成
居民的損失。

值得指出，《土地法》第四十五條第二款規定「租金金額須根據由公佈於
《公報》的行政長官批示核准的表計算，並須考慮土地所在區域的經濟
情況，以及批給的用途和土地的利用。」但政府至今仍未依法公佈「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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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計算土地租金金額的計算表」，亦未按照《土地法》第五十三條第一
款的規定，制定涉及特別稅捐繳付金額、程序及結算的補充法規。這也
意味著，政府自土地法生效以來，一直未有依照法律規定，訂定租金金
額，以及進行特別稅捐的徵收。

為此，本人向當局提出以下質詢：

一、根據第14/2022號行政法規第七條，計算因土地批給獲續期而應繳付
的特別稅捐金額是土地管理廳的職權。目前當局是如何計算出土地租金
及特別稅捐，具體計算及徵收程序為何？會否加強宣傳，讓社會大眾尤
其大廈小業主了解土地續期及繳納特別稅捐的須知？當局何時才會按照
《土地法》第五十三條第一款的規定，依法訂立特別稅捐金額、程序及
結算的補充法規？何時會在《公報》公佈用作計算土地租金金額的計算
表？

二、自《土地法》生效以來，有多少屬自動續期的個案，當局未有按照
法律在土地批給到期前通知利害關係人繳納上款所指的特別稅捐？涉及
的單位業主數目及及徵稅金額為多少？未來數年需要進行自動續期的土
地個案，以及涉及的業主有多少？當局有何臨時措施確保特別稅捐徵收
不會再拖延？

三、《土地法》立法已逾十年，至今仍有多少法定的標準或補充性行政
法規仍未依法公佈及頒佈？如有，請逐一列出，並向公眾交代會否有明
晰的公佈及頒佈時間表？

Powered by TCPDF (www.tcpdf.org)

           第 2 頁  共 2 頁

http://www.tcpdf.org

		2023-03-03T15:23:20+0800
	U Tou LAM




